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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專案小組數月來之研究，咸認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條例」，主要係為延攬社會中專技考試及格之優秀人才，以補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人員之不足，乃兩種考試及格人才間流通之橋樑，自有其存

在價值。惟轉任制度畢竟屬於輔助性措施，故不宜成為政府機關正常用人

之途徑。因此，有關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之現行法規不宜廢除，但應酌

予修正，約定若干合理限制，使之寬嚴適中，以免過度寬濫，破壞公務

人員考用體制。

　　基於以上認識，茲分別就「有關憲法規定及政策考慮之事項」、「有關

基本觀念之事項」、「必須修正相關法規實施之事項」、「得以行政命令立即

實施之事項」、「建請考試院核酌之事項」以及「似可維持現行規定之事項」

等六方面提出下列二十四項建議，備供參採： 

（一）有關憲法規定及政策考慮之事項

１．轉任制度無違憲法規定：「中華民國憲法」第八十六條雖係以兩款分

別規定公務人員任用及專技人員執業之資格均應經考試院依法以考選銓

定方式定之；但並未規定此兩種考試及格人員不得流通。且專技人員與公

務人員之高等、普通及特種考試，均為國家考試，其相當類科之應考資格

與等級大多相同；現既經依據憲法，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四條明

定，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另以法律定之，並制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條例」公布施行，自得依據憲法所稱「依法」辦理轉任。又相

當類科相當等級之兩種考試及格人員，在理論上，其所具備之知識、能力

及技術均相當，故專技人員准予依法轉任公務人員，應屬公平合理，亦

無違於憲法規定。

２．轉任制度無違用人政策需要：由於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



均為依法辦理之國家考試，其轉任制度之設計，僅為補公務人員考試相

當類科與相當等級錄取人員之不足及備供必要時之用，故「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乃進用公務人員時輔助性之法律，並未違背考

試用人之基本政策。故轉任制度應予維持。

（二）有關基本觀念之事項 

１．國家人力資源應統籌運用：專技考試及格人員為國家寶貴之人力資

源之一，具有專業背景，應可同為政府與社會所用。且專技考試及格人員

與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相互之間依法保持適度交流，互濟盈虛，相

互調濟，以促進人才有效利用，推動國家進步。

２．施行轉任制度尚無不良影響：依據統計數據，除醫事人員轉任人數

較久，而有助於其任用資格之解決外，其他類別之轉任人員為數甚少，

且此少數人員之轉任，並未發生不良影響。足證轉任制度對整體文官制度

確如原所預期，僅具輔助性之功能，並未造成不良影響。

３．轉任制度尚無需作重大變革：依據邀集座談之各機關代表及公會代

表及學者專家等發言，均未認為轉任制度有何基本上之不妥，亦未表示

對之有何不滿或發現有何重大困難窒礙之處，尤其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代表在院會審查會上，亦表示轉任制度原則尚無不妥，無需作大

幅度之變革。綜合以上各方意見，證明轉任制度並無重大問題。

４．事實証明並無大量人員轉任：轉任制度雖於法有據，但徒法不足以

自行，其先決條件必須行政機關有進用專技人員之需要及意願。證諸統計

數字，除公立醫療機構外，各機關此種需要及意願甚低。故有關專技人員

大量轉任至行政機關之說法，似屬過慮。

５．勿使轉任制度亦成為進用公務人員之主要途徑：轉任制度之目的在

補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之不足，自有其價值。故進用公務人員應以公務



人員考試及格者為主，專技人員考試及格者為輔，絕不可使後者亦成為

公務人員進用之主要途徑，以免影響公務人員考用配合政策之貫徹。 

（三）必須修正相關法規實施之事項 

１．明定轉任案件應於無人可資分發時辦理：為免轉任制度影響公務人

員考用體制起見，有關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案件，應俟最近一次該項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工作辦理完竣後，且無人可資分發時，始得

辦理。建議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有關條文，增

加類如下列文字之規定：轉任案件，應於無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可資

分發時，經分發機關同意後辦理。

２．明定得轉任或不得轉任之類科由考試院定之：機關用人之需要情形

及專技人員之供需情形，視考試類科之不同而有別。故對某些類科考試及

格之專技人員，政府認為無所需要時，自得禁止其轉任。惟不應僅概括限

定「高科技、稀少性類科」或「技術類科」人員始得轉任口建議修正「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予以規定，得轉任或不得轉任之類科，

應視各機關人才羅致之困難程度，由考試院定之。

３．明定得轉任及十年內得調任之職系：為貫徹「公務人員任用法」研定

專才專業、適才通所宗旨起見，應另定限制轉任人員得轉任之職系；轉任

後十年內，並限制其僅得調任原所轉任職系之少數相近職系。建議在「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有關條文中增列條款予以明定，此

種限制由考試院定之。

４．明定轉任人數不得逾機關預算員額十分之一，但醫事人員等不在此

限：由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之立法目的，在補公

務人員高、普、特考及格人員之不足及部分特別需要，故轉任人數自不宜

過多，以免影響公務人事考用制度之正常運作。似應明文規定：各機關進



用轉任人員以不超過本機關預算員額十分之一為限。但為顧及例如醫事人

員及司法官等遴才之特別需要起見，經各該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函請考試

院同意另行處理者，不在此限。

５．明定若干類科人員轉任時應具有較長基本年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規定，專技考試及格人員，應從事相當之專門職業

或技術職務二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始得轉任。此係參照公務

人員高普考及部分特考之規定，筆試錄取人員須經六個月至一年六個月

期限之訓練或學習及格；及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並予試用一年

合格，始得予以任用，俾與公務人員任用之程序大致平衡；同時，方可

使轉任人員於轉任前取得必要之實務經驗，最重要者，更可避免專技考

試及格人員於及格後，立即可能轉任公務人員，而嚴重影響公務人員考

用制度，故此種二年基本年資，不得減免。惟鑒於專技人員考試各類科及

格人員所適用之職業法規規定不一，部分專技人員之職業主管機關及公

會，亦基於其人員較為特殊，養成訓練有較長時間之必要，故規定其服

務年資需逾二年；似宜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明

定，其確有必要者，該類轉任人員之基本年資，得由各該職業主管機關

報請考試院核准延長為二年以上之一定年限。 

６．明定轉任人員得準用公務人員有關怯律之規定，及得提敘至年功俸

最高級止；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時，其敘俸自應準用「公務人員俸給

法」辦理，至轉任後之其他事項，則應適用公務人員其他有關法律；故專

案小組建議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九條條文為:

本條例未規定事項，準用公務人員有關法律之規定。則不僅將所有有關敘

俸事項，均概括明定其法律依據，且對其他人事管理事項亦併有概括規

定，以資周延。另考試院放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

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所具相當年資，得按年提敘至年功俸



最高級為止。為資配合起見，並建議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條例」第七條有關文字為：「……以至轉任職務所敘定職等之年功俸

（薪）最高俸（薪）級為止。」俾兩法一致。

７．明定得轉任特種任用法律任用之一定性質職務：專技人員考試及格

者，應准適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為特種任用

法律任用之職務。但由於依特種任用法律任用之人員，部分並無職系之設

置，其所能轉任何種性質職務，無標準可資依據，故在「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適用技術上有所困難。建議由考試院或銓敘部訂

定補充作業，規定其得准予轉任之職務。

８．明定轉任人員於轉任後得依法取得簡任（派）資格：轉任人員於轉

任後，依現行有關規定，均無法以其專技高考及格或相當專技高考之特

種考試及格資格，連同規定之服務年資及考績等，以取得簡任任用資格

或簡派派用資格。惟現既立法准其川專技考試及格資格轉任，轉任後亦同

為法定之公務人員，則似無理由不准其於轉任後，以專技考試及格資格

連同考績及年資等條件以取得晉陞簡任或簡派資格。因此，建議修正「公

務人員任用法」及「派用人員派用條例」於其轉任後，並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逐步晉陞至薦任第九職等後，得以其專技高考及格或相當專技高考之

特種考試及格資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取得簡任任

用資格;或得依「派用人員派用條例」第四條規定取得簡派派用資格。

９．刪除「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中得採計民營機構年資提敘之規定：現行

「技術人員任用條例」規定，專技檢覈及格之醫事人員，得採計國內外民

營機構之技術年資提敘俸級；而依現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

員條例」轉任人員，則未規定得採計民營機構年資提敘俸級，兩者相較，

有所不平。但上述「技術人員任用條例」此項條款，為我國前所未有而不

符公務人事體制之規定，實不宜予以援引擴張。且若修正「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規定民營機構年資亦得採計提敘，則勢必迅速

擴展至行政類之律師、會計師等亦得採計提敘；進一步更將援引至行政機

關其他公務人員之民營機構年資方可採計提敘，將使整個公務人事體制

及銓敘制度動搖，故仍不宜採納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

例」中。為資澈底解決此一弊病起見，建議修正「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將第

九條中有關採計民營機構任職年資提敘俸級之規定予以刪除。 

（四）得以行政命令立即實施之事項 

１．訂定民營機構職務性質與公務職務性質相當之認定標準：「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所定之二年以上相當年資

（即轉任所需之基本年資），對於何謂「相當」，尚未具體規定其認定標

準，而所有民營機構職務，拘無職系之設置，轉任人員所任民營機構職

務之性質與考試及格類科性質是否相當，以及與所轉任職務之性質是否

相當，均不易辨明。目前在辦理轉任案件時，對民營機構年資係依據其服

務機構所出具服務成績優良之證明文件予以認定，似係權宜措施。為建立

統一明確之標準起見，建議由銓敘部訂定有關作業規定或注意事項，明

定其標準。 

２．解決部分類科專技考試及格人員不能取得技師証書問題：經濟部於

七十六年修訂「技師法施行細則」後，調整技師分科，將技師原刊二十科

增刪為三十二科；原有之農業化學科、蠶桑科、植物病蟲害科、水產科等

科技師，分別予以刪除或歸併，以致三十二科名稱中不再有該等科別，

此等科別原經考試及格人員遂無從取得技師證書。建議是類人員擬轉任為

公務人員時，得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

四條第四項之規定，採認其「相當之証明文件」。此種「相當之證明文件」



並應由銓敘部分洽各該職業主管機關商定其核發之機關及其有關事項後，

依程序處理之。 

（五）建請考試院核酌之事項 

１．「公務人員與專技人員兩種考試可否合併舉行，事涉實務處理，仍請

核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均為國家考試，且相

當類科之應考資格與等級大多相同；理論上，兩種考試及格人員所具備

之知識、能力及技術應亦大體相當；且兩種高普考試曾有多年合併舉行並

兼取資格之事實。惟現今情況略有不同，每年兩種高普考應考人數過於龐

大，兩種考試合併舉行一節，涉及考試法規規定、試務處理與公務人員錄

取名額等問題，尤以公務人員考試法已加修正，將採分試制度，是否仍

可合併舉行，所涉廣泛，擬請考試院核酌。

２．似不宜廢止轉任條例：部分人士主張「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條例」應予廢止，經詳慎研究後，專案小組認為，專技人員考試與公

務人員考試，均為依據憲法及有關法律辦理之國家考試，依法轉任，並

無不當；且使兩種考試及格之優秀人才相互流通，有助於國家與社會進

步。又兩種考試及格人員已有多年轉任之事實，如驟然廢止「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可能造成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

員之抗爭；且盱衡當前立法院情勢，如提出此一廢止案，恐亦難獲同意。

是以，雖經歸納研究所得之正反兩面意見予以陳述，並擬具甲、乙兩案備

參（請閱本報告第二部分之貳第二項）；但專案小組主張應採甲案，維

持此一條例繼續存在。 

（六）似可維持現行規定之事項 



　　除上述各項外，尚有下列數項課題，雖迭經各機關致函銓敘部反映，

惟經專案小組逐一祥慎研討結果，基於整體人事制度及該條例立法意旨

之考量，建請仍維持現行規定：

１．應依現行規定對轉任人員之基本年資仍以考試及格後之服務年資為

限：專技轉任人員基本年資之採計，仍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

務人員條例」第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以考試及格後之服務年資為限，以

確定其實際技能已達應有之水準。不宜採計考試及格前之年資為其轉任之

基本年資。

２．轉任所需基本年資不得縮減或免除:轉任人員之基本年資，仍應維持

現行「二年以上」之規定，不宜縮減為二年以下或完全免除，俾與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及格者尚需實務訓練及試用之規定取得平衡，並免專技考試

及格人員於及格當年即可轉任公務人員而嚴重影響公務人員考用配合之

合理規劃。

３．轉任所需基本年資與敘俸年資仍應分別依轉任條例及「公務人員俸給

法」規定辦理：專技轉任人員之基本年資與俸級提敘之規定，係分屬任用

與俸給兩個不同範疇，應各依其有關法律分別認定，不宜相互援引比照，

以兔混淆。

４．轉任所需基本年資應仍以登錄後之年資為限：轉任人員轉任前自行

開業之年資，仍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三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以經辦理執業登錄開業後之年資為限，

不得採計其登錄開業前之年資，以尊重各該專業職業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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